
 

 

國立臺東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5 年 3 月 4 日(星期三) 中午 12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行政服務大樓 4 樓簡報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行政副校長 胡焯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慧婷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

114 年 11 月 25 日(星期二)中午 12 時 10 分    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 

提案一：擬將室外球場規劃為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，請審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運動與健康中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 議 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附帶決議：以教育部「學校設置太陽能光電運動場作業參考手
冊」之公版標租須知及契約書參考為基礎，並納入本校地理環
境的耐風壓、採光、美觀、浪板及雨遮等因素，以作為選定光
電廠商的遴選項目。 

執 行 情 形 【運動與健康中心】 

依據 115 年 2 月 25 日 1151000991 號簽文決議，本案暫緩辦理。 

決定：確定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：有關臺東縣政府為辦理「舊站特區景觀及光環境改善統包工程」函請本校同意

步道路徑通過臺東校區範圍，請審議。 

(提案單位：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114年11月27日第1140017385號簽（附件1）辦理。 

二、旨揭工程之步道路徑規劃其路線行經本校產學創新園區（臺東校區）樂活運健館及體育

系大樓之要道（附件 2），以有效連接臺東舊站及運健場域，會勘期間臺東縣政府承諾會

將步道路徑範圍內的樹木移除並重新鋪設路面，故請本校同意該範圍辦理工程施作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附帶決議： 

(一) 施作範圍內各項設施、鋪面等，請臺東縣政府管理養護。 

(二) 施作範圍內之各項設施、鋪面等如致民眾受傷或其它損害及相關爭議(含賠償責任)，

概由臺東縣政府負責處理。 



 

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12 時 3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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